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專任教師參與教學提升計畫獎勵要點 

民國 104 年 10月 20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01月 23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參與教學提升計畫案之研擬撰寫及執行工作，特依據本校

專任教師改進教學獎助辦法第六條規定，訂定本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指計畫案係指： 

(一) 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機關委辦或獎補助計畫，且主題與提升學生學習、教師

教學、課程發展或教學環境等教學相關之計畫案。 

(二) 學校指定研提專案計畫，且主題與教學提升、校系特色或發展重點等整體

規劃有關之計畫案。 

三、 獎勵對象： 

本校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申請之委辦或獎補助計畫，或由學校指定研提之教學

專案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或撰寫、執行團隊者；已離職者則不予獎勵。 

四、 獎勵金額： 

(一) 撰寫獎勵金：以通過計畫獎補助金額之 0.5%為上限。 

(二) 執行獎勵金：以年度結案之計畫獎補助金額之 1%為上限。 

(三) 通過之計畫若有編列計畫主持費，執行獎勵金應依前項獎勵金額扣除各項

主持費。 

(四) 未通過之大型計畫或學校指定研提之專案計畫以專案簽核方式辦理。 

(五) 參與計畫撰寫或執行之相關人員，由計畫主持人或撰寫、執行負責人於獎

勵金額度內依其對計畫之貢獻度分配獎勵金比例。 

五、 獎勵方式： 

由教務處或研發處於每年 9月 30日前依據前一年度業管之計畫件數、金額彙整

統計，檢附結案成果或摘要送請獎助改善教學審核小組審核並建議獎勵金額提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核定；未及於獎勵作業時程辦理獎勵之計畫，併入次

年度辦理。 

六、 申請本項獎勵之計畫結案日期為九月期間者，計畫主持人或撰寫、執行負責人

應於結案後一個月內提出完整成果報告書面及電子檔各乙份送繳改善教學審核

小組。 

七、 本要點獎勵金額得視年度預算經費調整之。 

八、 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